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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臺北市金鑽獎優良志工獎勵計畫        

壹、依據： 

本獎勵依據「臺北市志願服務獎勵辦法」辦理。 

貳、獎勵名稱「金鑽獎」之緣由：  

以鑽石之堅硬代表「志願服務」持續性無悔之付出。 

以鑽石之無瑕代表「志願服務」大我無私之可貴。 

以鑽石之光亮代表「志願服務」人性光明面與淨化人心之力量。 

以鑽石之一體且具有璀燦多面分割代表「志願服務」之全方位、多樣性與

整合性。 

參、獎勵對象： 

一、 為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屬及經其合法備案之民間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所屬之志工，於本市參與志願服務工作，且領有志願服務紀錄

冊者。 

二、 為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屬及經其合法備案之民間志願服務運

用單位所屬之志工團隊，且於本市參與志願服務工作者。 

肆、各獎勵項目候選條件： 

一、 「優良志工金鑽獎」： 

（一） 參與本市志願服務工作滿 3年，累積服務時數在 600 小時以上（年

資及時數計算至 108 年 6月 30 日，在本市不同單位服務，其服務

年資與服務時數可以併計，惟志工在推薦單位之服務時數應至少

在 150 小時以上）。 

（二） 近 3年內（105 年 6月 30 日至 108 年 6月 30 日間）未有刑事犯

罪經判決確定。 

（三） 主動積極以創新服務方法，對提昇志願服務品質及形象有具體成

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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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本獎項 3年內不得重複受獎（即 105、106、107 年未得優良志工

金鑽獎），曾獲獎已滿 3年再推薦者，獲獎年度前之事蹟不得再

次提報。 

（五）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僅能擇一單位接受推薦，不得重複於

兩個以上單位推薦。 

（六）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與「優良志工家庭金鑽獎」僅能擇一

推薦。 

二、 「優良志工團隊金鑽獎」： 

（一） 本市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志工團隊，成立滿 3年，人數在 15

人以上，投保志工意外保險率達 100%，志願服務紀錄冊領冊率達

90%者。 

（二） 對推動志願服務工作有具體優良事蹟者。 

（三） 本獎項 5年內不得重複受獎（即 103、104、105、106、107 年未

得優良志工團隊金鑽獎），曾獲獎已滿 5年再推薦者，獲獎年度

前之事蹟不得再次提報。 

三、 「優良志工家庭金鑽獎」： 

（一） 2 人以上志工具有血親、姻親或同居共財親屬關係，且均為本市

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之志工。 

（二） 參與本市志願服務工作皆滿 3年，累積服務時數在 600 小時以上

（年資及時數計算至 108 年 6月 30 日，在本市不同單位服務，其

服務年資與服務時數可以併計，惟志工在推薦單位之服務時數應

至少在 150 小時以上）。 

（三） 有具體服務優良事蹟者。 

（四） 本獎項 3年內不得重複受獎（即 105、106、107 年未得優良志工

家庭金鑽獎），曾獲獎已滿 3年再推薦者，獲獎年度前之事蹟不

得再次提報。 

（五）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僅能擇一單位接受推薦，不得重複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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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以上單位推薦。 

（六） 受推薦志工本獎項於同年度與「優良志工金鑽獎」僅能擇一推薦。 

 

伍、評選方式： 

一、初審推薦： 

（一） 本市各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含本府各運用單位及民間單位）推薦

所屬績優志工、志工團隊及志工家庭，應於 7 月 15 日(一)前向

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推薦。其中「優良志工金鑽獎」獎項，

運用單位志工人數 50 人以下得推薦 1 人；51 至 100 人得推薦 2

人；101 人以上得推薦 3人，每一運用單位推薦人數至多以 3人

為限。 

（二） 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本計畫自行辦理初審後擇優推薦

績優志工，推薦名額依所轄志工人數比例分配： 

1. 「優良志工金鑽獎」：社會局(含社會福利類及綜合類)、教

育局（教育服務類）及衛生局(衛生保健類)每類至多得推薦 

15 人；餘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所轄志工人數 100 人以下得推

薦 1 人；100 至 200 人得推薦 2 人，依此類推，至多得推薦

10人。 

2. 「優良志工團隊金鑽獎」：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至多得推薦

10隊。 

3. 「優良志工家庭金鑽獎」：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至多得推薦 3

個家庭。 

（三） 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完成初審後，應檢附相關文件於 8月 15

日(四)前送交社會局辦理決審，未能進入社會局決審之志工，由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行通知與退件。 

  二、 決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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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由社會局遴聘專精志願服務之學者專家及實務工作者或歷屆金

鑽獎得主代表等 10人組成「金鑽獎」評審委員會，評審委員會

將組成「優良志工審查小組」、「優良志工家庭暨團隊審查小組」，

每小組各 5位委員分組進行審查，並就評審指標項目給予評分。 

（二） 計算出總分後，召開決審會議選出前 30-35 名候選者為本屆「優

良志工金鑽獎」得主，前 10-15 名候選團隊為本屆「優良志工團

隊金鑽獎」得主，以及前 5名候選家庭為本屆「優良志工家庭金

鑽獎」得主。 

陸、評審指標及配分： 

一、 「優良志工金鑽獎」： 

（一） 服務績效（30％） 

（二） 服務倫理（25％） 

（三） 服務知能（25％） 

（四） 特殊貢獻（20％） 

二、 「優良志工團隊金鑽獎」： 

(一) 投保志工意外保險比例及隊員領有紀錄冊比例（15％） 

(二) 組織功能（15％） 

(三) 服務績效（30％） 

(四) 教育訓練（15％） 

(五) 服務倫理與文化（15％） 

(六) 特殊貢獻（10％） 

三、 「優良志工家庭金鑽獎」： 

(一) 服務績效（30％） 

(二) 服務倫理（25％） 

(三) 服務知能（25％） 

(四) 具體事蹟與特殊貢獻（20％） 

柒、應備文件： 

一、 「優良志工金鑽獎」：以 3年內（105 年 6月 30 日至 108 年 6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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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資料為主。請以 A4紙張、雙面影印、備齊以下資料並依順序排列

後於左側裝訂，請勿使用資料簿(套)及封面，總頁數不超過 16頁。  

（一） 推薦表(正本 1份)： 

1. 包括志工 1吋半身照片(黏貼照片或彩色列印照片檔皆可)。 

2. 為統一查核參選者 3年內未有刑事犯罪經判決確定紀錄，請參選

者於推薦表上勾選「同意授權社會局查核」並簽名或蓋章。 

3. 文字請以標楷體、12 字型、固定行高、20pt 橫書電腦繕打。 

4. 推薦單位、初審單位請於推薦表上核章。 

（二） 清楚之服務照片 2張（請依格式黏貼或直接彩色列印圖檔）。 

（三） 志工推薦單位所核發之該名志工有效「志願服務證」影本。 

（四） 志願服務紀錄冊影本（應含封面、訓練與服務時數內頁）。 

（五） 其他志工績優事蹟佐證資料，應與志願服務有關。 

二、 「優良志工團隊金鑽獎」：以 5年內（103 年 6月 30 日至 108 年 6月

30 日）資料為主。請以 A4 紙張、雙面影印、備齊以下資料並依順序

排列後於左側裝訂，請勿使用資料簿(套)及封面，總頁數請勿超過 40

頁（20 張 A4 紙雙面列印）。 

（一） 推薦表(正本 1份)：文字請以標楷體、12字型、固定行高、20pt

橫書電腦繕打，推薦單位、初審單位請於推薦表上核章。 

（二） 團隊推薦證明。 

（三） 書面報告（正本 1份，請務必依評審指標順序及項目撰寫，使用

A4紙張，以 word、標楷體、14字型、固定行高 24pt 橫書繕打）。 

（四） 清楚之團隊照片或服務照片 2張（請依格式黏貼或直接彩色列印

圖檔）。 

（五） 團隊幹部及團員名冊。 

（六） 其他服務成果及相關附件（如團隊組織概況表、年度計畫、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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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會議紀錄、服務成果彙整、傑出成就紀錄…等）。 

三、 「優良志工家庭金鑽獎」：以 3年內（105 年 6月 30 日至 108 年 6月

30 日）資料為主。請以 A4 紙張、雙面影印、備齊以下資料並依順序

排列後於左側裝訂，請勿使用資料簿(套)及封面，總頁數請勿超過 30

頁（15 張 A4 紙雙面列印）。 

（一） 推薦表：文字請以標楷體、12字型、固定行高、20pt 電腦繕打(正

本 1份)。 

（二） 每位家庭成員個人推薦表，文字請以標楷體、12 字型、固定行

高、20pt 電腦繕打(正本 1份)。 

（三） 每位成員均清楚之家庭照片或服務照片 2張（請依格式黏貼或直

接彩色列印圖檔）。 

（四） 每人之志願服務證影本。 

（五） 每人之服務紀錄冊影本，應含封面、訓練與服務時數內頁。 

（六） 家庭身分證明文件（如身分證影本、戶口名簿影本等足資證明家

庭關係之文件）。 

（七） 其他志工家庭服務事蹟佐證資料，應與志願服務有關。 

捌、獎勵： 

一、上述「金鑽獎」之各獎項得主，配合「國際志工日」辦理表揚頒獎活動，

採公開表揚方式獎勵，以收宣導之效。 

二、獎項內容： 

「金鑽獎」獎座乙座及禮券(個人及家庭獎 2,000 元、團隊獎 3,000 元) 

玖、經費： 

本案所需經費由社會局編列預算或結合民間資源辦理。 

拾、本計畫陳奉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